[bookmark: _GoBack]已通過學位考試本學期將畢業申請書
_____學年度第_____學期
	申請日期
	年　月　日

	系(所)組別
	文創設計與藝術保存碩士班    □碩士班 

	學號
	
	電話
	

	中文姓名
	
	英文姓名
	

	[bookmark: _Hlk98151836]論文題目
(中文)
	

	論文題目
(英文)
	

	上學期未畢業原因
請勾選
	[bookmark: _Hlk98682752]□已完成學位考試，未交論文
□已完成學位考試，已交論文，未修畢教育學程

	系所章
(請蓋章並填具
右列資料)
	□已於學年第學期修畢必、選修學分並已達最低畢業學分數
  (論文除外)
□將於本學期年月交論文畢業
□已於學年第學期年月通過學位考試並已交論文

	教育學程中心
(簽章)
	（具教育學程資格者，請送教育學程中心簽章）

	
	□本學期可修畢教育學程
	□未修畢，保留資格
	□未修畢，放棄資格

	1.申請截止日：第一學期於1月31日前，第二學期於7月31日前。
2.申請之學期中有修習論文以外之科目學分者，須於一月或六月畢業（不可提早畢業）。
3.提前畢業之學生（即非一月及六月畢業者）不得辦理學雜費之退費。
4.已繳論文之學生請於申請書送達註冊及課務組一週後領取畢業證書。
5.『英文姓名』係供製作英文學位證書用，請以大寫書寫正確，英文姓名應與辦理護照時所用的英文姓名完全一致。

	學位考試成績
	

	指導教授簽章
	
	主任簽章
	



